
桂林市最低生活保障申请审核审批流程图（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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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特困救助申请审核审批流程图（试行）





























桂林市临时救助申请审核审批流程图（乡镇支出型）























持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困难证明材料





乡镇受理





乡镇审核


和开展核对








城乡困难


居民提出申请





提交申请





经办人员审查材料并进行信息采集，打印申请表和授权书，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范








组织入户调查





提出拟纳入低保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











有异议的，视情组织民主评议





拟纳入低保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公示5个工作日








发起核对并取得核对报告





符合条件





将低保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等信息在政府网站、村（社区）长期公示








签署审批意见





乡镇审批





不符合条件





书面告知申请人





县级财政局审核后拨付低保金并进行社会化发放





县级民政局向县财政局提交低保对象名册和拟发保障金额














资金发放





持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困难证明材料





乡镇受理





乡镇审核


和开展核对








城乡特困人员提出申请





提交申请





经办人员审查材料并进行信息采集，打印申请表和授权书，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提出拟纳入特困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范








拟纳入特困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公示7日





组织入户调查








有异议的，视情组织民主评议





发起核对，并取得核对报告书








签署审批意见





将特困对象的姓名、保障金额等信息在政府网站、村（社区）长期公示





符合条件





乡镇审批





不符合条件





书面告知申请人











资金发放





县级财政局审核后拨付特困金并进行社会化发放





县级民政局向县财政局提交特困对象名册和拟发保障金数额








持身份证、户口本及相关困难证明材料





乡镇民政


窗口受理





乡镇审核


和开展核对








临时救助人员提出申请





提交申请





经办人员审查材料并进行信息采集，打印申请表和授权书，申请人签字并按手印











提出拟救助对象、救助金额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范








拟救助对象姓名、救助金额公示5日








组织入户调查








发起核对并取得核对报告书








有异议的，重新调查核实











将救助对象姓名和救助金额在村（社区）、屯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由县级民政局或乡镇（街道）会同财政部门发放临时救助金





符合条件








签署审批意见





乡镇审批





不符合条件





书面告知申请人





















